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一中院”）依法公开宣判上

海海洋大学原副校长李延臣受贿一
案，对被告人李延臣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百万元；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该案是

上海法院判决的首例由市监察委办
理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案件。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6年间，被告人李延臣利

用担任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副
校长、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院长，

分管该学校（院）基建、校产、后勤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

人在工程承揽、经营活动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507 万

余元。
上海一中院认为，李延臣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人民币 507万余元，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

李延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李延臣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已全部退赔、追缴，且认罪
悔罪态度较好，可从轻处罚。

    ?新民交通法援”是
《新民晚报》旗下“公益法
律服务新媒体”,专注指派
交通事故人伤赔偿优质法
律服务, 承诺不向伤者收
取任何费用, 案件结束后
由肇事方承担律师费。

扫一扫，
律师帮侬忙
咨询电话：

400-920-4546

    本报讯（记者 孙云）为规避名下房屋

被松江法院司法拍卖，一起债务纠纷诉讼的
被执行人曾某与案外人赵某合谋，捏造租赁

关系。然而，松江法院近日在审理这起执行

异议之诉讼案件时，发现曾某与赵某存在捏
造租赁关系、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行

为，涉嫌虚假诉讼罪，依法将该案移送松江
公安分局处理，松江公安分局现已将曾某刑

事拘留。这是上海首例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的执行异议虚假诉讼案件。

2016年 12月 1日，松江法院对李某、
曾某及某建筑公司之间的一起债务纠纷作

出民事调解，曾某应当向李某偿付借款、货
款及利息共计 600余万元，某建筑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后因曾某及某建筑公司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李某向该

院申请强制执行。
松江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曾某名

下位于长宁区的一处房屋，评估价值逾
1200万元。2018年 8月，执行法官启动网络

司法拍卖程序，定于同年 10月 16日至 19

日在淘宝网拍卖。然而就在 9月 28日即将
开始拍卖之前，案外人赵某向该院提出执行

异议，称自己与曾某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要
求保障其对涉案房屋的租赁权。松江法院执
行裁判庭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查，并裁定驳回了赵某的异议。

因不服前述裁定，赵某将原执行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李某列为被告，被执行人曾

某、某建筑公司列为第三人向松江法院提
起诉讼。该院立案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发现该案租赁
合同的签订、租金的支付、房屋的使用等

均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这引起了法官的

警觉。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合议庭发现被执

行人曾某存在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行
为，故在庭审结束后立即将该信息通报给了

该院执行局。该院执行局当场依法对被执行
人曾某予以司法拘留。此举有力地震慑了在

场的赵某，在事后的询问中，赵某坦白了虚
假诉讼的事实。次日，执行局在拘留所提讯

曾某时，曾某对捏造租赁关系、意图拖延房
屋拍卖的事实供认不讳。

据赵某、曾某交代，曾某得知自己位于
长宁区的房屋因执行而将被拍卖，因为听别

人说可以通过租赁权异议阻止执行，所以就
请赵某作为承租人出面提起异议。执行异议

和异议之诉讼立案材料均由曾某准备，由赵
某签字，其实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租赁关

系，其间也并未产生任何租金。立案均系二
人共同至法院立案窗口完成。

    在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受到的

伤害往往比较严重，有时甚至在
理赔结案后，又出现新的病情，此

时保险公司则会推说“一事不再
理”，不予理赔，事实果真如此吗？

去年，嘉定区的高阿姨在买
菜过马路时，被一辆转弯的小轿

车撞倒，造成股骨头错位，交警认

定出租车司机承担全部责任。事
故发生后，高阿姨委托我们法援

律师将肇事司机及其保险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后经

友好协商，保险公司同意赔偿高
阿姨各项损失共计 11万元，嘉定

区法院也出具调解书表示结案。
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但事后高

阿姨时常感到下肢疼痛难忍，最
后无法站立才不得不去医院拍片

检查，医生诊断为左侧股骨头坏
死，需要置换全髋关节，费用约 5

万元。而这次保险公司却不再认
可高阿姨治疗费用，说是此案已

经由法院调解结案，依据“一事不
再理”原则，不能重复受理赔偿。

高阿姨只得再次通过“新民
交通法援”平台寻求帮助，而我们

法援律师在指导高阿姨做好关联
性鉴定后，将案件再次诉至嘉定

区人民法院，并提出法院调解书
确实已经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但
只是针对当时诉讼请求的项目，不包括还

未请求的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费用。实际上
高阿姨当时并不能预见到股骨头坏死的新

病情，法院也并没有对新的病情和费用进
行审理，该情况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适

用范围，而且鉴定结论显示高阿姨的新病
情也是由本次交通事故所致。依据最高院

相关司法解释，权利人可以再次起诉，要求
赔偿。最终，法院采纳我们的意见作出民事

判决，高阿姨获得了 5万元的赔偿。

法援律师表示，生活中很多机构利用
普通百姓对法律理解的偏差上下其手，因

此大家在遇到问题时不要过度担心，及时

咨询专业律师即可。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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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旅游途中意外身亡谁之过
旅行社被判赔偿18万余元

当着妻子的面持刀怒砍“第三者”

松江法院移送上海首例
执行异议虚假诉讼

    本报讯（通讯员 徐翀 俞允昰 记者 江
跃中）踹开房门撞见妻子与他人举止亲密，丈

夫怒不可遏持刀将妻子的情夫砍伤。近日，青

浦公安分局香花桥派出所处置了一起因婚外
情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砍人者陈某因涉嫌

故意伤害，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2018年 12月 29日 23时许，青浦公安

分局香花桥派出所接 110报警称，辖区青赵
公路学子路附近报警人刘先生被人砍伤，对

方持菜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发现报警人背

部伤口大量流血，于是立即联系 120将伤者

送往医院救治，同时开展案件调查。经查，伤
者刘某是在东方村一出租屋内被人砍伤后跑

至上址报警的，刘某称这间出租屋是其女友

小丽的暂住地，但对于砍伤自己的男子的身

份信息，刘某表示一概不知。经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报警人刘某口中的女友竟已婚，而

持刀砍伤刘某的正是其女友的丈夫。
经了解，女子小丽与丈夫陈某结婚 7年，

育有一对儿女。2010年两人将孩子留在老家
后来到上海打工，共同在外打拼并没有加深

两人的感情，相反夫妻关系日渐冷淡。2018

年底，小丽结识了公司新同事刘某，面对年轻
帅气的刘某，小丽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两

人很快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由于丈夫
陈某时常住在打工的工地不回家，小丽便大

胆地将刘某带回暂住地约会。2018年 12月
29日晚，小丽坐在刘某的电瓶车后座一起回

暂住地，被其丈夫陈某看见后一路紧追。陈某

回到暂住地敲门却无人回应，更令他认定妻

子“有问题”，于是一脚踹开房门，看到妻子正
与其他男子坐在床上，神色慌张。陈某不禁怒

火中烧，一拳打向刘某，不明情况的刘某与其
扭打在一起，虽然小丽极力劝阻，但陈某已彻

底失去了理智。据陈某交代，当时他情绪十分
激动，拿起了家中的菜刀想要吓唬妻子小丽，

没想到刘某转过身挡在小丽身前，这举动更

加激怒了自己，对着刘某的背部连砍了两刀。
刘某被砍伤后跑出出租屋并报警，经诊断，其

背部有两处刀伤，其中一处长达 10厘米，背
部肌肉断裂。

去年 12月 29日 3时许，民警在犯罪嫌
疑人陈某暂住地将其抓获，当场查获涉案菜

刀 1把。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章伟聪 记者 袁

玮）62岁的王老伯在旅游途中突然晕厥，不治

身亡，家属于是将涉案旅行社告到长宁区法
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 122.8

万余元。近日，长宁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由
于在王老伯下单预订涉案旅游产品时没有尽

到危险事项明示告知、警示义务，涉案旅行社
被判承担 15%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 18.4万

余元。
2017年 8月 10日，王老伯的老伴倪阿姨

突然接到青海警方打来的电话，说王老伯在
旅行途中晕厥，经当地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

8月 9日，王老伯通过某知名旅行网手机应用
软件预订了 10日出行的西宁茶卡盐湖+青海

湖一日游。当地警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
8月 10日清晨 6时许，王老伯从西宁市随旅

行团乘坐大巴到茶卡盐湖景区旅游，10时 55

分许，王老伯进景区游玩，12时 05分许，王老

伯回到大巴车集合登车时，在大巴车门口突

然晕倒，后经 120抢救无效死亡。

去年 5月，倪阿姨和女儿将某知名旅行

网所属商务公司及旅行社告到了长宁法院。
法院受理后，追加青海某旅行社为第三人参

加诉讼。两原告在诉状中称，涉案旅游产品在
购买须知中标注了“本行程不接受 60岁（含）

以上客人预订”，但两被告在王老伯下单时并
未审核提示相关信息，存在明显过错，要求两

被告赔偿 122.8万余元，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两被告及第三人均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

求。被告商务公司认为，原告提起的是网络服

务合同纠纷诉讼，应当由合同相对方及旅行
辅助人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旅行社认为，王老

伯预订的旅游产品是第三人委托其代理招徕
的，责任可直接由第三人承担；同时认为，本

案纠纷由王老伯个人身体状况引发，被告旅
行社及第三人在履行合同中并不存在过错。

第三人则表示，自己是地接社，不是委托社，

没有参与合同订立过程。王老伯死亡是他自

身身体状况造成，第三人没有过错。当天事发
后，第三人第一时间救治，已经尽到相应的救

助义务。

日前，长宁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旅行社对王老伯的死亡承担 15%的赔偿

责任，赔偿 18.4万余元：驳回了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

承办法官周泉泉解释判案理由说，首先，
被告商务公司作为涉案旅行网的平台服务提

供者，不是旅游合同主体，也不是旅游服务实
际提供者，证据也未能证明被告旅行社与第

三人旅行社之间是代理社与委托社的关系，
因此，王老伯与被告旅行社是涉案旅游合同

关系的相对方。
其次，我国《旅游法》规定，旅游经营者组

织老年人旅游者，应当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应
当就旅游活动中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

体、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等

事项，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

或者警示。从本案来看，景点位于气候异常的
高原地区，并非每个群体都适合参加。尤其对

来自非高原地区、身体逐渐衰老的中老年游
客，旅行社更应清楚潜在风险及注意事项。然

而，被告旅行社未能尽到危险事项明示告知、
警示义务。

再次，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
旅游者应当首先对个人安全负责。本案的景

点地区属于高原气候，王老伯有高血压病
史，作为一个具有大学学历的成年人，应当

对旅游目的地的地理环境有所认知、对自身
身体情况能否适应旅游作出相应的预判。实

际上，王老伯在参团之前安排了较为密集的

其他旅游行程。另外，王老伯的意外死亡还
受到自身身体状况、健康因素及偶发因素等

多重因素影响，本人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因
此，王老伯本人应负主要责任。综上，法院作

出如上判决。

一男子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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